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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不存在临时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

在浙江省杭州市富春路

789

号宋都大厦

9

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

票的方式进行。 现场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下午

14:30

在浙江省杭州市富春路

789

号宋都大厦

9

楼会

议室召开

,

网络投票表决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2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

,

董事长俞建午先主持了本次会议。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8

人

,

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数

798,722,766

股

,

占公司总股份

73.21%;

其中非限售股

194,387,792

股

,

占公司总股份

17.82%,

限售股

604,334,974

股

,

占公司总股份

55.39%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3

人

,

代表股份

796,211,760

股

,

占公司总股

本的

72.98%;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15

人

,

代表股份

2,511,006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3 %;

中小投

资者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低于

5%(

不含

)

股份的股东

)

人数

15

人

,

代表股份

2,511,006

股

,

占

公司总股本的

0.23 %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法》、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以现场记名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

一

)

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

:

同意

796,316,76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

反对

1,737,001

股

,

占参

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669,005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

。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05,000

票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

反对

1,737,001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8%,

弃权

669,005

股

,

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4%

。

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

:

同意

796,316,76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0 %;

反对

1,737,001

股

,

占参

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669,005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 %

。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05,000

票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

反对

1,737,001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8%,

弃权

669,005

股

,

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4%

。

3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

同意

796,316,76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

反对

1,737,001

股

,

占参

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669,005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

。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05,000

票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

反对

1,737,001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8%,

弃权

669,005

股

,

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4%

。

4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

:

同意

796,311,76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

反对

1,833,501

股

,

占参

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

弃权

577,505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00,000

票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8%,

反对

1,833,501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02%,

弃权

577,505

股

,

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0%

。

5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

:

同意

796,316,76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

反对

173,7001

股

,

占参

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669,005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

。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05,000

票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

反对

1,737,001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8%,

弃权

669,005

股

,

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4%

。

6

、股份限售期

表决结果

:

同意

796,311,76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

反对

1,742,001

股

,

占参

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669,005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

。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00,000

票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8%,

反对

1,742,001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37%,

弃权

669,005

股

,

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5%

。

7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

同意

796,316,76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

反对

1,737,001

股

,

占参

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669,005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

。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05,000

票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

反对

1,737,001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8%,

弃权

669,005

股

,

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4%

。

8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

:

同意

796,316,76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

反对

1,737,001

股

,

占参

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669,005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

。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05,000

票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

反对

1,737,001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8%,

弃权

669,005

股

,

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4%

。

9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

表决结果

:

同意

796,316,76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

反对

1,737,001

股

,

占参

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669,005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

。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05,000

票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

反对

1,737,001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8%,

弃权

669,005

股

,

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4%

。

10

、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

:

同意

796,316,76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

反对

1,737,001

股

,

占参

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弃权

669,005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

。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05,000

票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

反对

1,737,001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8%,

弃权

669,005

股

,

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4%

。

(

二

)

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796,316,76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

反对

1,715,500

股

,

占参

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

弃权

690,506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05,000

票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

反对

1,715,500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32%,

弃权

690,506

股

,

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0%

。

(

三

)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796,316,76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

反对

1,715,500

股

,

占参

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

弃权

690,506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

四

)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796,316,76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

反对

1,715,500

股

,

占参

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

弃权

690,506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

五

)

审议并通过《未来三年

(2014-2016)

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

:

同意

796,316,76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

反对

1,715,500

股

,

占参

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

弃权

690,506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05,000

票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

反对

1,715,500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32%,

弃权

690,506

股

,

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0%

。

(

六

)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

<

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796,316,76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

反对

1,715,500

股

,

占参

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

弃权

690,506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05,000

票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

反对

1,715,500

股

,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32%,

弃权

690,506

股

,

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0%

。

(

七

)

审议并通过《关于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796,316,760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

反对

1,715,500

股

,

占参

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

弃权

690,506

股

,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三、公证或者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所审议议案提出及审议程序合法

,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077� � �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53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可能摊薄

即期收益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和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14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调整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目前正处于中国证

监会审核过程中。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可能会存在摊薄即期收益

的风险。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及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分析

鉴于

:

2013

年度

,

公司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36,819.83

万元。 截至

2013

年末的归属母公司股东所有者

权益为

260,231.36

万元。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

0.34

元

/

股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5.46%

。公司已于

2014

年

6

月实施完毕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即以

2013

年末总股本

1,090,964,432

股为基数

,

进行现金

股利分配

,

每

10

股分红

0.35

元

(

含税

)

。 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38,183,755.12

元。

假设条件

:

1

、考虑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审核和发行需要一定时间周期

,

假定本次发行方案于

2014

年

9

月底实

施完毕

;

2

、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完成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经除息调整的发行底价

3.38

元

/

股

,

发

行数量为

428,994,082

股

;

3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45,000

万元人民币

;

4

、不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

,

对公司财务状况如财务费用、投资收益的影响

;

5

、因

2014

年股票均价、行权时间等难以预计

,

不考虑

2014

年公司剩余股权激励行权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条件

,

公司以

2013

年净利润为基准

,

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主要

财务指标的影响

,

具体情况如下

:

项目（股）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１

，

０９０

，

９６４

，

４３２ １

，

５１９

，

９５８

，

５１４

本期现金分红（元）

３８

，

１８３

，

７５５．１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元）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分红实施完毕月份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预计本次发行完成月份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期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元）

２

，

６０２

，

３１３

，

５７９．８４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

同比增长

１０％

同比持平 同比下降

１０％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７１２ ０．３３８０ ０．３３７５ ０．３０７３ ０．３０３７ ０．２７６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０．３７１２ ０．３３８０ ０．３３７５ ０．３０７３ ０．３０３７ ０．２７６６

每股净资产（元）

２．７２１６ ２．９１５９ ２．６８７８ ２．８９１７ ２．６５４１ ２．８６７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３４％ １２．８５％ １３．３１％ １１．７５％ １２．０５％ １０．６４％

注

:1

、公司对

2014

年度净利润的假设分析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

,

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

决策

,

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

,

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2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完成时间仅为估计

,

最终以经证监会核准

发行的发行数量、实际募集资金总额和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及净资产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

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管理层详细论证

,

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但由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

,

建设期间股东回报还是通过现有业务实现。在公司总股本和净资

产均增加的情况下

,

如果

2014

年公司业务未获得相应幅度的增长

,

则公司将面临每股收益和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下降的风险。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即期回报被摊薄风险。

二、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为降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公司即期回报的影响

,

公司拟通过加快公司整体运营节奏、保障本

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安全和有效使用、优化投资回报机制等措施

,

从而提升资产质量

,

提高销售

收入

,

增厚未来收益

,

实现可持续发展

,

以填补回报。 相关措施的具体内容如下

:

(

一

)

持续推动“创新、品质、效益”运营体系在公司各个项目的纵深化应用

,

提升公司竞争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

,

且现金流得到大幅改善

,

公司在土地市场的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显著加强

,

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

,

市场价值和整体估值明显

提高。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将加快推进“区域聚焦”的地域开发战略

,

坚持深耕大

长三角区域

,

充分地将以“创新

(Innovation)

、品质

(Quality)

、效益

(Effectiveness)

”为核心的

IQE

运营体系

应用在公司市场动态分析、土地储备获取及产品定位等各个业务层面

,

以一个良好的快周转运营体

系对项目开发所带来的全方位的推动与助力加快公司各个项目的运营开发

,

以期给全体股东更好

的回报。

(

二

)

保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安全和有效使用

,

提高未来股东回报

公司制定并持续完善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使用、用途变更、管

理和监督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后

,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保障募集资金用于指定的投资项目、定

期对募集资金进行内部审计、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

,

以保证募集

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

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

三

)

强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管理

,

提高回报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

拟用于南京南郡国际花园项目及杭州东郡国际三期项目并补充流

动资金。前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针对的主要客户均为首次置业的年轻群体

,

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

政策。根据募投项目近期开盘预售时的良好情况判断

,

项目投资建设完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经营

业绩

,

这将有效防范由于本次发行对投资者回报摊薄的风险。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南京南郡国际花

园与杭州东郡国际三期两个项目建设完成并交付后

,

预计将新增销售收入

410,485

万元

,

预计新增净

利润

63,639

万元。

为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

,

公司已以自筹资金对上述募投项目进行了部分投入。 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将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

,

争取募投项目早日竣工交付并达到预期效益。

(

四

)

优化投资回报机制

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

,

对利润分配做出制度性安排

,

保证利润分配

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现金分红的透明度

,

强化公司回报股东的意识

,

树立上

市公司给予投资者合理的投资回报的观念

,

公司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

的通知》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要求

,

从股东回报规划安排、利

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事项决策程序和机制上进行了完善

,

并修订了《公司章程》

,

依据公司利润分

配政策及

2013-2017

年业务发展目标

,

制订了《未来三年

(2014-2016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077� � �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54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及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和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14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调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目前正处于中国

证监会审核过程中。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

素。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公司房地产业务受当地行业状况影响的趋势分析

(

一

)

已开发、在开发和拟开发项目情况

2011

年以来

,

公司已开发、在开发和拟开发项目主要情况如下

:

1

、已开发项目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地区

１

西湖花苑西组团（二期）

西湖花苑项目分为西湖花苑一期和西湖花苑二期，其中西湖花苑一期于

２００９

年竣工， 西湖花苑二期于

２０１２

年竣工， 西湖花苑二期可销售面积为

１３９

，

９４９．１８

平方米。

合肥

２

美域锦园

宋都美域项目分为美域沁园和美域锦园，其中美域沁园于

２００９

年竣工，美

域锦园于

２０１１

年竣工。 美域锦园可销售面积

１４２

，

７３４．６５

平方米（含地下车

库

３３

，

３１２．８７

平方米）。

南京

３

阳光国际西一期

阳光国际项目分为西一期、东二期、西二期、东三期及公建等分期进行开

发建设，其中西一期、东二期、西二期和东三期已陆续竣工，累计可销售

面积为

２６２

，

９４７．８８

平方米。

杭州

４

阳光国际西二期

５

阳光国际东二期

６

阳光国际东三期

７

合肥印象西湖一期

合肥印象西湖项目是集住宅、商铺、写字楼、公寓、商务、休闲、学校等为一

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该项目分为合肥印象西湖一期和合肥印象西湖二

期，其中合肥印象西湖一期已于

２０１２

年竣工，可销售面积为

２４６

，

４３９．８４

平

方米。

合肥

８

晨光国际

项目位于杭州城市新中心———下沙新城东部，占据东部沿江居住板块核

心位置，生态环境优越，距离钱塘江仅

２００

余米，项目已于

２０１３

年竣工，可

销售面积为

３３９

，

８９２．１６

平方米。

杭州

2

、在开发项目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地区

１

合肥印象西湖二期

见“合肥印象西湖一期”项目概况，合肥印象西湖二期预计可销售面积为

２６０

，

０９８．５７

平方米。

合肥

２

东郡国际一期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３０

万平方米，拥有排屋、高层公寓两类物业，分为一期

和二期，其中东郡国际一期预计可销售面积为

９８

，

５７１．９３

平方米，东郡国

际二期预计可销售面积为

８３

，

８０３．６２

平方米。

杭州

４

阳光国际公建 见“阳光国际西一期”项目概况。 杭州

５

东门新天地

项目规划建设集休闲、文化、餐饮、购物、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休闲文化中

心，预计可销售面积为

６

，

４４４．４４

平方米。

杭州

６

大奇山郡酒店

项目规划开发五星级休闲度假主题酒店，预计可销售面积为

２７

，

４１６．０２

平

方米。

杭州

７

大奇山郡住宅

（湖东）

大奇山郡住宅项目由杭州市体育局足球训练基地、五星级休闲度假主题

酒店、休闲运动俱乐部及低密度生态住区四部分组成，分为湖东、湖西两

个项目。

杭州

９

南京南郡国际花园

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占地面积为

１０２

，

２６３

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为

３３０

，

２２９．８

平方米，项目类型为商品住宅。

南京

１０

杭州东郡国际三期

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项目占地面积为

４７

，

５０７

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为

１４７

，

１８２．８

平方米，项目类型为商品住宅。

杭州

3

、拟开发项目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地区

１

香悦郡

为商品住宅及公共服务设施用房，用地面积为

５７

，

３８３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为

２０５

，

０６７．５８

平方米。

杭州

２

淘天地商务大厦 为商业金融业用房，占地约

２５

亩，总建筑面积约

６．５

万平方米。 杭州

(

二

)

公司房地产项目所处区域行业发展状况

公司房地产业务主要分布在南京、杭州、合肥三个地区。

2013

年以来

,

南京、杭州、合肥地区行业

发展状况如下

:

1

、南京地区

南京市是江苏省的省会城市

,

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

,

是我国唯一的世界级城市群的

三大“支点”之一

(

上海、南京和杭州

)

。根据南京市统计局统计

,2013

年

,

南京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为

1,

120.18

亿元

,

较上年增长

10.3%,

商品房销售面积为

1,222.01

万平方米

,

较上年增长

28.5%,

商品房销售

额为

1,404.75

亿元

,

较上年增长

46.2%;2014

年

1~4

月

,

南京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为

381.54

亿元

,

较上年

同期增长

14.90%,

受信贷政策持续收紧等因素影响

,2014

年

1~4

月南京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为

273.91

万平方米

,

较上年同期减少

16%,

商品房销售额为

323.60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13.40%

。

近几年

,

南京市房地产行业发展速度较快

,

当地户籍人口自然增长、城镇化导致的常住人口增

加以及住房条件的改善均对住房产生需求

,

房地产整体需求旺盛

,

房地产价格呈平稳上升趋势

,

南京

市政府也积极通过地方政策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

2014

年

2

月

28

日

,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

(

宁政办发

[2014]13

号

),

该通知提出完善南

京市住房供应结构

,

针对目前供需失衡、中小户型占比偏低的状况

,

进一步提高中低价位、中小户型

住房的比例

,

把满足群众的刚性自住需求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

今后五年

,

南京市商品住宅年均用地在

500

公顷以上

,

其中

90

平方米以下户型占比达到

50%

以上。

南京城市竞争力整体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城市服务功能的日益强化

,

加速了各类人才的集聚和

城乡人口的流动

,

据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

,

截至

2013

年末

,

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为

818.78

万人

,

较上

年增长

0.33%,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推进

,

南京地区人口总量将保持平稳增长

,

房地

产需求将不断增加

,

未来房地产市场前景较好。

2

、杭州地区

杭州市是集经济、文化、教育、生态、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国际一流居住城市

,

是我国长三角地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统计

,2013

年

,

杭州市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为

1,853.28

亿元

,

较上

年增长

16%,

商品房销售面积为

1,139.13

万平方米

,

较上年增长

4.5%,

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为

968.78

万平方米

,

较上年增长

5.3%;2014

年

1~4

月

,

杭州市房地产开发完成额为

507.72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28.2%

。 此外

,

受政府调控等因素影响

,2014

年以来

,

杭州地区商品房住宅成交进度增速有所放缓

,

且

存在个别板块个别项目出现较大幅度的降价情况

,

但个别板块个别项目的降价行为并不能代表杭

州地区整个楼市。

杭州房地产市场经过十几年的稳定增长

,

已经相对比较成熟

,

购房者也日趋理性。 杭州市场近

来成交量的走弱与政府严厉的调控有密切的关系

,

限购政策的出台极大程度的抑制了投资购房需

求

,

但同时也对部分改善性需求形成抑制。

2013

年

11

月

26

日

,

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等七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

杭房局

[2013]232

号

),

该通知提出进一

步加大中低价位住房用地供应

,

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

,

切实增加中低价位商

品住房的供应。

2014

年

3

月

25

日

,

杭州市市长张鸿铭在杭州市政府召开房地产企业座谈会上称

:

“杭

州市要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调控

,

根据‘差别化、双轨制、市场化’要求

,

进一步释放自住型和改善型住

房刚性需求

,

加快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 ”在当前宏观经济背

景下

,

政府刺激经济的预期在逐渐提升

,

这可能将反映在房地产行业

,

则体现为市场对于行政性政策

松绑的预期。

杭州市为国家著名旅游风景城市

,

其宜居性对周边人口有很强的“居住吸附”能力

,

大学毕业生

和外来务工人员等在杭州市购房置业数量在不断增加

,

加之杭州市民间资本雄厚

,

住宅刚性和改善

性需求均较强。 因此

,

杭州市房地产业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3

、合肥地区

合肥是国家中部崛起的重要载体之一

,

紧邻经济最具活力的长三角地区。根据合肥市统计局统

计

,2013

年

,

合肥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为

1,105.81

亿元

,

较上年增长

21%,

商品房销售面积为

1,628.09

万

平方米

,

较上年增长

31%,

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为

1,451.69

万平方米

,

较上年增长

29.9%,

商品房销售

额为

1,023.01

亿元

,

较上年增长

33.8%,

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额为

883.18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37.4%;

2014

年

1~4

月

,

合肥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为

334.01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0.6%,

商品房销售面积为

544.40

万平方米

,

较上年同期增长

10.5%,

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为

465.81

万平方米

,

较上年同期增长

4.9%,

商品房销售额为

361.27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18%,

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额为

300.83

亿元

,

较上年

同期增长

14.8%

。

近年来

,

处于成长初期的合肥市房地产业发展比较稳健

,

房地产开发量、销售量逐年提高

,

房地

产价格稳步上升。 根据合肥市统计局统计

,2014

年第一季度

,

合肥全市实现

GDP1,063.8

亿元

,

同比增

长

10%,GDP

增速居中部省会第二

,

预计未来在

GDP

增速加快、城市人口增加、承接长三角等地产业

转移、外来人口增加、城市区域扩大等因素的推动下

,

合肥房地产市场容量有望进一步扩大

,

房地产

市场拥有良好的发展潜力。

(

三

)

公司房地产项目所处区域行业发展状况对公司的影响

最近三年

,

公司已开发、在开发和拟开发房地产项目主要集中在南京、杭州和合肥三个地区

,

公

司房地产项目销售情况与所处区域供求情况紧密相关。作为全国的一、二线城市

,

南京、杭州和合肥

的房地产市场发展相对稳健

,

购房主力逐渐转向刚性需求为主。 受政府调控、信贷持续收紧等因素

影响

,

南京、杭州近来房地产成交进度有所放缓

,

一定程度上减缓公司相关产品的销售进度

,

对公司

的资金回笼产生不利影响。

当前

,

我国政府的调控思路逐步开始从行政干预为主转向以市场化手段为主

,

加之差别化的住

房贷款政策的继续落实

,

未来能够满足居民住房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的产品仍将会有较好的市

场前景。

2014

年

5

月

12

日

,

中国人民银行刘士余副行长主持召开住房金融服务专题座谈会

,

研究落实

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改进住房金融服务有关工作

,

并提出要合理配置信贷资源

,

优先满足居民家

庭首次购买自住普通商品住房的贷款需求

,

合理确定首套房贷款利率水平

,

及时审批和发放符合条

件的个人住房贷款等。 据此可预计

,

住房信贷额度的紧张形势有望缓解

,

批贷放款速度会有所提升

,

房贷利率或将回落

,

商品住宅尤其是刚性需求住宅成交进度有望回升。

2014

年

6

月

6

日

,

银监会副主

席王兆星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

银监会将继续执行差别化的住房贷款政

策

,

大力支持首套住房需求

,

抑制投资和投机性的住房需求。

在当前宏观经济背景下

,

政府刺激经济的预期在逐渐提升

,

公司所处区域房地产行业发展状况

受政府调控、信贷收紧等因素的影响正逐渐减弱

,

商品房需求依然较强

,

公司房地产业务仍存在较

大发展空间。

(

四

)

公司房地产业务受当地行业状况影响所面临的主要风险

目前

,

公司房地产业务主要分布在南京、杭州、合肥三个地区

,

受当地行业状况影响较大

,

面临的

主要区域风险如下

:

1

、区域性经营风险

2014

年以来

,

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调整期

,

多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回

落

,

区域分化和市场分化日益明显。目前

,

公司房地产项目主要集中在杭州、南京和合肥三个地区

,

若

上述地区未来房地产市场环境进一步发生不利变化

,

将对公司的未来经营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2

、政策风险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对资源依赖度较高

,

而土地、资金等主导资源受国家宏观调控、行业及地方

等政策的影响较大

,

包括土地、税收、信贷等在内的国家、行业、地方相关政策的变化均会对房地产

行业带来较大的影响。如果房地产开发企业面临政策变化却不能及时调整适应

,

则有可能对企业的

正常经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3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特定风险

(1)

销售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南京南郡国际花园项目”和“杭州东郡国际三期项目”均定位于房地

产刚性需求

,90

平方以下住宅面积所占比重均达到开发总建设面积的

70%

以上

,

“刚性需求” 客户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主要目标客户。 刚性需求客户由于资金有限

,

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较强。

2014

年以来

,

银行信贷政策收紧使得刚性需求客户的购买能力受到一定限制

,

未来若银行信贷政策

持续偏紧

,

刚性需求将不能得到完全释放

,

从而可能导致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面临产品积压、无

法完全实现销售的风险。

(2)

无法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受国际及国内政策、经济、金融变化等因素影响

,

房地产价格未来走势难以准确判断

,

一旦房地

产价格持续下跌

,

将影响购房者对房地产价格的预期

,

从而存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实现预

期效益的风险。

(3)

市场竞争风险

近年来

,

房地产行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

万科地产、保利地产等大型房地产企业纷纷参与到杭

州、南京等地的房地产市场竞争中

,

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房地产市场竞争激烈程度

,

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将面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风险。

(4)

项目开发风险

房地产项目开发具有开发周期长、投入资金大、涉及合作方多的行业特征和较强的地域特征。

在项目开发过程中

,

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项目进度

,

引发项目开发周期加长

,

成本上

升等风险

,

进而影响到预期的销售和盈利水平。 同时任何一方面的纰漏都可能导致工程质量问题

,

将损害公司品牌声誉和市场形象

,

并使公司遭受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能

存在一定的项目开发风险。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拟补充流动资金的主要用途

(

一

)

房地产业务的平均资金成本

公司房地产业务融资渠道以银行借款、信托借款为主。 公司和建行杭州秋涛支行、工行杭州城

站支行、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平安信托等金融机构建立了良好的融资关系

,

为公司房地产业务稳

健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此外

,

公司的控股股东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

,

在

公司需要资金时可为公司提供贷款、借款担保等资金支持

,

公司房地产业务的资金成本处于合理

水平。

(

二

)

拟补充流动资金的主要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投入不超过

26,65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拟补充流动资金

的主要用途为

:①

用于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外的在建和拟建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

,

包括项目的

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和开发配套工作等

,

不用于支付任何土地价款

;②

用于补充公司日常营运的资

金需求。

公司所处房地产行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

,

房地产开发项目具有投资大、开发周期长的特点。 公

司存货占比较大

,

速动比率较低。 最近三年资产总额中存货占比平均为

78.14%

。

2011

年

~2013

年

,

公

司速动比率分别为

0.55

、

0.49

、

0.19

。 补充流动资金将提高公司速动比率

,

降低财务风险

,

节约相应的

财务费用

,

并可提升公司的竞争优势。

三、确保拟补充流动资金及其他募集资金使用合法合规的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

用以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

,

公司将在一个月内

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

协议

,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保障募集资金用于指定的投资项目和

规定的用途、并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

,

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

使用

,

主要措施如下

:

1

、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对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及决策程序进行明确

,

进行

事前控制

,

保障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中规定的用途。特别对于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的使用

,

确保其不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

理财等财务性投资

,

不用于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

不用于支付土地

价款。

2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监事会将切实履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

的相关职责

,

加强事后监督检查

,

持续关注募集资金实际管理与使用情况。 保荐机构加强持续督导

过程中的监督

,

至少每半年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会计师事务所

对公司年度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

3

、加强对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信息披露

,

确保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公司董事会每半年度全面

核查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

,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

公司董事会在《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

保荐机构专项核查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

,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制度健全

,

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监督和责任追究等内

容进行了明确规定

,

能够保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合法合规地使用。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1515� � �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21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收到股东汕头市恒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

6.95%

）的通知，

经西藏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 其公司名称已由

"

汕头市恒泰投资有限公

司

"

变更为

"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联泰投资有限公司

"

；公司住所由

"

汕头市金平区金园工业

城

3B1

、

3B2

片区厂房

306"

变更为

"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世通阳光新城第

2

幢

7

单元

741-3" ,

营业期

限变更为

"2014

年

4

月

29

日至

2024

年

4

月

28

日

",

公司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等其他基本信息未发

生变化。

本次名称变更后，上述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和持股比例不变。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1515� � �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22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方承诺及履行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

通知》（广东证监

[2014]4

号）的相关要求，对公司及相关方承诺及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不

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公司现对截止

2014

年

6

月底公司及相关方全部未履行完毕承诺的相关情况专项披露如下：

一、股东关于所持股份限制流通和自愿锁定承诺

（

1

）公司控股股东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黄炳文、黄佳儿、黄晓鹏承诺：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

2012

年

2

月

16

日

-2015

年

2

月

15

日。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

（

2

）公司股东东捷控股有限公司、泰华投资有限公司、汕头市东恒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

已更名

为

"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恒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

、汕头市泰丰投资有限公司

(

已更名为

"

拉萨经

济技术开发区佳鑫泰丰投资有限公司

")

、汕头市恒泰投资有限公司

(

已更名为

"

拉萨经济技术开

发区恒联泰投资有限公司

")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

2012

年

2

月

16

日

-2015

年

2

月

15

日。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

（

3

）公司股东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13,350,000

股（自公司

2013

年度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成后该股份变更为

26,700,000

股），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

2012

年

2

月

16

日

-2015

年

2

月

15

日。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

（

4

）公司间接自然人股东黄炳贤、黄炳泉、黄晓琳、许一涵、曾庆鸣、曾庆通、黄晓煌、陈育

坚、王培玉、李治军、陆维强、廖志敏、李建新、苏跃进、周兴、龚立朋、黄江伟、邓夏恩、谢名优、陈

兰、王艾莉、袁贻宇、廖晓毅、郑建武、彭新良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股份。

承诺期限：

2012

年

2

月

16

日

-2015

年

2

月

15

日。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

（

5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黄佳儿、黄炳文、黄炳贤、黄炳泉、王培玉、李治

军、陆维强、廖志敏、李建新、苏跃进、周兴、龚立朋、黄江伟、邓夏恩、谢名优还承诺：除前述锁定

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

二、关于上市后股利分配和现金分红政策的承诺

2012

年

7

月

19

日公司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对公司章程第

172

条进行修改如下：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

（一）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

配政策。 公司董事会在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及时并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监事会和公众投资者

的意见。

（二）在公司盈利、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优先实施积极的现

金股利分配方案。 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可提出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利润分配方案；如公司

为扩大业务规模需要提高注册资本时，也可提出股票股利分配方案。

（三）在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

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35%

。 利润分配以年为间隔，公司也可以根据盈利状况进行中期现金

分红。

（四）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五）公司董事会未作出年度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

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六）公司根据外部经营环境、自身经营状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因素确实需要对利润

分配政策进行调整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公司自上市以来，历年的利润分配方案已经按照承诺实施，并将继续严格

履行。

五、除上述情况外，无其他需专项披露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0143� � �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4-021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方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

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

以下简称“监管指引”

)

和广东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

(

广东证监

[2014]4

号

)

》的要求

,

金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金发科技”、“公司”或“本公司”

)

对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及公司历年来的承

诺事项及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自查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

方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4-004)

。

根据相关要求

,

公司对截至

2014

年

6

月底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再次进行自查

,

截止本公告日

,

公

司及相关方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

,

亦不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形。 现对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股东、关联方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

序

号

承诺

类型

承诺主体

公布时间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

期限

承诺

履行

情况

类别 名称

１

上市

承诺

大股东

袁志敏、

宋子明、

熊海涛、

夏世勇、

李南京

２００４－６－３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其他股东均已向本公司

作出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确保

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不直接

或间接地从事对公司主要业务构成

竞争的业务。

长期有效

未违

反承

诺

２

再融

资承

诺

大股东

袁志敏、

宋子明、

熊海涛

２００７－７－１９

本人将尽量避免与金发科技进行关

联交易， 对于因金发科技生产经营

需要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本人将严

格按照《公司章程》等对关联交易做

出的规定进行操作。

长期有效

未违

反承

诺

３

再融

资承

诺

控股股东 袁志敏

２００７－７－１９

１

、本人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

损害金发科技及金发科技其他股东

的利益。

２

、在本人作为金发科技的

控股股东期间， 本人保证本人及其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和实际控

制的公司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

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金发科技主营

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

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 包括不在中

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与金发科

技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

相似的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

织。 控股股东与本公司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制度安排， 可以有效地避

免控股股东与本公司之间同业竞争

情形的发生。

长期有效

未违

反承

诺

４

股权

激励

承诺

上市公司 本公司

２０１０－１２－１８

激励对象行权资金以自筹方式解

决， 金发科技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

据本激励计划获得的有关权益提供

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

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未违

反承

诺

５

再融

资承

诺

大股东

袁志敏、

宋子明、

熊海涛

２０１２－２－１０

本人将尽量避免与金发科技进行关

联交易， 对于因金发科技生产经营

需要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本人将严

格按照《公司章程》等对关联交易做

出的规定进行操作。

长期有效

未违

反承

诺

６

再融

资承

诺

控股股东 袁志敏

２０１２－２－１０

１

、本人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

损害金发科技及金发科技其他股东

的利益。

２

、在本人作为金发科技的

控股股东期间， 本人保证本人控制

的除金发科技外的其他公司不在中

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金发科技及金发科技控制的公

司的主营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

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包

括不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

与金发科技及金发科技控制的公司

的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

相似的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

织。

长期有效

未违

反承

诺

７

再融

资承

诺

受同一控

股股东（袁

志敏先生）

控制的关

联人

广州诚

信创业

投资有

限公司、

广州诚

信投资

管理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２－１０

本公司在袁志敏先生控制期间，本

公司保证本公司及控制的子公司不

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

接从事与金发科技及金发科技控制

的公司的主营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

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

动， 包括不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

购、 兼并与金发科技及金发科技控

制的公司的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

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 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

长期有效

未违

反承

诺

８

股东

回报

承诺

上市公司 本公司

现金分红管

理制度：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股东

分红回报规

划：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１

、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结合公

司未来现金使用需求， 经股东大会

批准，安排现金分红计划，在公司盈

利的情况下， 每年向股东现金分配

股利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

润的

３０％

。

＠２

、公司应当强化回报股

东的意识，综合考虑公司盈利能力、

经营发展规划、股东回报、社会资金

成本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在

经营环境分析和利润预测的基础

上，以每三年为一个周期，制订周期

内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明确三年分

红的具体安排和形式， 现金分红规

划及期间间隔等内容， 并经公司股

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未违

反承

诺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27日


